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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则

一 为 为，

和 ，保 合 ， 养 、 、

体、 全 发 会主义 和 人,依 、

以及 关 、 ，制 。

二 于 、 任务

（以下 ） 受 历 和 、

专 （ ） （以下 ） 。

三 会主义办 向， 克 主义

位,全 ； 以 人为 ，以 信

为 , 和 会主义 价值 ， 中华优 传

化和 命 化、 会主义先 化， 养 会 任 、创

和 力； 依 ， ，健全和 善 制 ，

为， 与 人 合，不 和 务 。

四 中 共产党 ，努力 习 克 列 主

义、 东 、中 会主义 体 ， 入 习习 书

列 和 ， 中

会主义 信、 信、制 信、 化 信， 中

会主义共同 ； 主义 ，具 一、 和





（四） 及 关 ， 及助

义务；

（五） 为 ， ，养 品 和

为习 ；

（六） 、 及 其他义务。

三

一 入 与 册

八 取 ， 取 书，

关 和 到 办 入 。 不 入 ，

向 假。 假 假 ， 不可 力 事 以 ，

为 入 。

九 到 入 初 ，

合 办 入 ，予以 册 ； 发 取 、

信 ，与 人 况不 ， 其他 反

，取 入 。

十 可以 保 入 。保 入 不具

。保 入 件、 。

保 入 前 向 入 ， 合 后，

办 入 。 不合 ，取 入 ； 不办 入

且 不可 力 ， 为 入 。

十一 入 后， 3个 内

。 内 主 包 以下 ：

（一） 取 及 否合乎 ；

（二） 取 否 、合乎 关 ；

（三） 人及 份 与 取 、 否一 ；

（四） 健 况 否 合 专业 专业 别体 ，

否保 习、 ；



（五） 、体 取 专业 否 合 取

。

中发 作假、 ， 为

不合 ， 取 ； 严 ， 交 关

。

中发 况不 习， 二

以上医 ， 休养 ，可以 十 保 入

。

和办 ， 。

十二 ， 办 册 。

不 册 ， 册 。

其他不 合 册 件 ，不予 册。

可以 助 其他 助，办

关 后 册。

关 为 供 助，

善 助体 ，保 不 业。

二 与

十三 参加 划 和各

（以下 ） ， 入 册， 入

。

分为 和 两 。 和 ，以及 不合

否 修 ， 。

十四 品 、 ，以 四 为主

依 ， 取个人 、 主 。

体 出 ，可以 勤、 内 、

动和体 健 况 合 。



十五 修 修 分 以及

升 、 、 、 ， 。

十六 关 ，可以 修 内其他专业

修其他专业 ；可以 修专业 修 ，参加

可 习。 修 （ 分），

同 后，予以 。

十七 参加创 创业、 会 动以及发 、

专利 与专业 习、 业 关 历、 ，可以

为 分， 入 业 。具体办 。

励、 和 参加 会 、创 创业 动，

可以 创 创业 、 创 创业 分。

十八 健全 业 和 制 ，

、 、出具 业 ， 、 修 ，

予以 。

严 反 作 ， 为 ，

其 作 ， 予 分。 予 告、严

告、 及 分 ， ，可以 予

修 会。

 况中 业，其 习 修 及

分， 予以 。 参加入 、 合 取 件，再

入 ，其 分， 取 ，可以予以 。具体办

。

十九 参加 划 动。不

参加 ， 事先 假 准。 ， 关

予 ， 严 ， 予 分。

二十 信 ，以

业、 、品 信信 ， 信 为 和



制； 严 信 为 ，可以 予 分，

信 ，可以 其 位及 号、 作出 制。

三 专业与

二十一 习 其他专业 兴 和专 ，可以

专业；以 取 ， 关 取

前与 ，不 专业。

制 专业 具体办 ， 公 、公 准和

，健全公 制 。 会 人 况 发 变化，

专业 ， 允 到其他 关专业 。

休 创业 后 ， 况 专业 ，

优先 。

二十二 一 取 业。

、 别 ， 习 不 习

，可以 。 下列 之一，不 ：

（一）入 一 业前一 ；

（二） 低于 入 关专业同一 份

取 ；

（三） 低 历 为 历 ；

（四）以 向 业 取 ；

（五） 入 、专业 取 制 准 于其 、

专业 ；

（六） 。

 养 件 变 人原 ， 出

具 ， 协 到同 。

二十三 人 出 ， ，

和 入 同 ， 入 件及 关 ，

为 合 养 且 养 力 ， 办公会



专 会 决 ，可以 入。 入专业

同 。

， 出 商 入

， 件 后办 。 口 入

关 件 入 公 关。

二十四 关 ， 健全

具体办 ； 况 及 公 ， 后 3个 内，

入 。

加 区 内 为 和

，及



二十九 休 前 内 出

， 合 ， 可 。

五

三十 下列 之一， 可予 ：

（一） 业 到 习 内

业 ；

（二）休 、保 ， 内 出

不合 ；

（三） 医 ， 伤 不

习 ；

（四） 准 两周 参加 动 ；

（五） 册 又 册 ；

（六） 不 业、 予 其他 。

人 ， 同 后，办 。

三十一 ， 办 。

， 业 历和 业 可以 业 ，

业 业 办 关 ； 内

单位 ， 办 。

回其 ， 口

关 回原 。

六 业与 业

三十二 习 内，修 划

内 ， 合 ， 到 业 ， 准予 业，

前发 业 书。

合 位 予 件 ， 位 予单位 发 位 书。

前 划 内 ， 业 分，

可以 前 业。 前 业 件， 。



三十三 习 内，修 划

内 ，但 到 业 ， 可以准予 业，发 业

书。

业后 否可以 、 修 作 业 、 、 ，以

及 否 发 业 书、 位 书， 。合 后 发 业

书、 位 书， 业 、 位 发 写。

, 发 业 书 写 习 。

七 业 书

三十四 严 办 和 习

，以及 取 个人信 ， 写、 发 历 书、

位 书及其他 业 书。

变 名、出 书 写 个人信 ，

合 、充分 ， 供 力 件。

， 及 关 协助 ，

关 予以 合。

三十五 历 册 制 ，

善 历信 办 ， 关 及 历

册。

三十六 专业 业同 修其他专业 到 专业

修 ， 发 修专业 书。

三十七 反 取 入 ，

取 其 ，不 发 历 书、 位 书； 发 历 书、

位 书， 依 予以 。 以作 、剽 、 不

为 其他不 历 书、 位 书 ， 依

予以 。

历 书、 位 书 册 ， 予以

。



三十八 历 书和 位 书 ， 人 ，

后 出具 书。 书与原 书具 同 力。

四 与 动

三十九 、 共同 ，保

全、 ，保 习和 。

四十 和 善 参与 ，

和保 依 、依 参与 。

四十一 公 ，

制 ，创 和 、 、优 、 全 习和 ，

全 和 保 ，保 合 。

四十二 不 、 、 博、吸 ，传 、

制、 卖 书刊和 像制品 为；不 参与 传 和

、 信 动；不 从事 参与 、

会公 俗 动。

发 内 为 严 可 他人

伤 ，可以依 取 协助 关 取 。

四十三 与 分 原则。任何 和

个人不 动。

四十四 健全 代 会制 ，为 会、

会 动 供 件， 其 中发 作 。

可以 内 、参加 体。 体，

关 出书 ， 准 和 制 。

体 、 、 和 制 内 动，

受 和 。 体 、人员到 举办

动， 准。

四十五 倡 及 体 于 健

、 、 、 、 、体 动。



动不 响 和

。

参加勤 助 动 、 以及 、 单位

制 ， 勤 助 动 关协 。

四十六 举 会、 、 动，

和 关 准。 准 ， 依 劝

制 。

四十七 和 关于 使 关 ，

不 和传 、 、 ，不

传 假、 信 ；不 击、侵入他人 和 动

。

四十八 健全 住 制 。

关于 住 。 励和 制 公 ，

。

五 励与 分

四十九 、 （区、 ）和 关 、

、体、 全 发 品 、 业 、 创 、

体 、 动、 务及 会 出 ，

予 和 励。

五十 和 励可以 取 予“三 ” 号

其他 号、 发 ， 予 励

励。

予以 和 励，以及 免 、

、公 出 人 予 利 为， 公 、公

、公 和 ， 和 善 、公 制 。

五十一 反 、 以及 为

， 予 ， 可 ， 予 下 分：



（一） 告；

（二）严 告；

（三） ；

（四） ；

（五） 。

五十二 下列 之一， 可以 予 分：

（一） 反 ，反 四 原则、 、 乱 会

；

（二） ， 刑事 ；

（三）受到 ， 严 、 劣 ；

（四）代 他人 他人代 参加 、 作 、使

其他器 作 、向他人出售 取利 ，以

及其他严 作 乱 为 ；

（五） 位 、公 发 、 、伪

不 为， 严 ， 代写 、买卖 ；

（六） 反 和 ，严 响 、

以及公共 ；

（七）侵 其他个人、 合 ， 严 后 ；

（八） 反 受到 分， 不 。

五十三 作出 分， 出具 分决 书。 分

决 书 包 下列内 ：

（一） 信 ；

（二）作出 分 事 和 ；

（三） 分 、依 、 ；

（四） 和 ；

（五）其他 内 。



五十四 予 分， 与 合，

与 、 为 和 严 。

分， 做到 充分、依 、 准 、 、 分

。

五十五 作出 分 其他不利决 之前，

告 作出决 事 、 及依 ， 告 享 和

利，听取 和 。

、 分决 以及 分告 书 ， 人，

，可以以 ； ，可以 取

； 于 ，可以利 、 体 以公告 。

五十六 作出取 入 、取 、 、

其他 及 利 分决 ， 交

办公会 专 会 决 ， 事先 合

。

五十七 分以 ， 予 分一

6到 12 个 ，到 予以 。 分后，

、 励及其他 ，不再受原 分 响。

五十八 励、 、 分及 分 ，

入 书 和 人 。

， 发 习 。

， 回其 ， 口 关

回原 。

六

五十九 员会， 受

分决 不 。



员会 关 人、 人、

代 、 代 、 事务 关 人 ，可以

、 专 参加。

制 具体办 ,健全 员会

与 作 则， 供 件，保 其 、公 。

六十 分决 ，可以

到 分决 书之 10 内，向

员会 出书 。

六十一 员会 出 ，

到书 之 15 内作出 告 人。 况

不 内作出 ， 人 准，可 15

。 员会 为 ，可以 关决

。

员会 ， 为做出 分 事 、依

、 不 ，可以作出 变 ，

关 予以 ， 交 办公会 专 会 作出决 。

六十二 决 ， 到 决 书

之 15 内，可以向 出书 。

到 书 之 30个 作

内， 人 予 作出决 。

六十三  分决

不 ， 听取 和 ， 可

。 ，区别不同 况，分别作出下列

：

(一) 事 、依 、 准 、 、 分 ，

予以 ；



(二) 事 不 ， 、 反上位 作

出决 ， 令 予以 ；

(三) 事 ，但 、 不准 ，

依 ， 令 变 作出决 ；

(四) 事 不 、 不 ， 反 以及

和 ， 令 作出决 。

六十四 、 分 决 书 之 ，

内 出 为 ， 不

再受 其 出 。

、 分 决 书 告 ，

分决 之 ，但 不

6个 。

六十五 为 及其 作人员 反 ，侵 其合

； 制 制 与 和 ，可

以向 。

主 、 中，发

及其 作人员 反 、 及 为

义务 ， 制 关 制 、 ，侵

合 ， 令 ；发 ， 及

关 ，依 关 和 关 ， 关 任

人 任。

七 则

六十六 受 历 、 台侨

、 ，参 。

六十七 制 修

分 ， 主 （中 同

）， 及 向 公 。



， 、 和 区

作。

六十八 2017 9 1 。原《

》（ 令 21号）同 。其他 关 件

与 不一 ，以 为准。


